
【案例1】
拒不退还预付保姆费，

构成不当得利

2017年11月15日， 张老伯雇
佣刘晓梅做住家保姆 。 经过协
商， 双方约定刘晓梅的月工资为
3000元。 若刘晓梅服侍张老伯至
百年归寿 ， 每年另外补偿 2000
元。 若刘晓梅中途辞去工作， 则
不予补偿 。 为减少每月转款麻
烦， 张老伯于2019年1月3日一次
性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付刘晓梅
13万元。 张老伯在2021年4月11
日去世后， 刘晓梅于2022年2月
初辞去保姆工作。

事后， 张老伯的儿子张凯要
求刘晓梅返还多付的工资款等
55000元。 刘晓梅虽认可预付工
资款的事实， 但以其日夜服侍张
老伯需要支付赔偿为由拒绝。 经
张凯提起民事诉讼， 法院以刘晓
梅拒绝退还预付款的理由缺乏法
律依据， 且其占有行为构成不当
得利为由， 判决其退还工资款之
外的全部余额。

【评析】
《民法典 》 第 120条规定 ，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
益， 受损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
益。 本案中， 张老伯生前一次性
转账给刘晓梅13万元的性质非常
明确， 即用于支付每月的保姆费
及每年的补偿。 而刘晓梅不再从
事保姆工作离开时， 双方之间的
债务并未结清。 张老伯去世后，
其法定继承人要求刘晓梅返还预

先多支付的钱款， 刘晓梅应当予
以返还， 否则构成不当得利。 至
于刘晓梅主张的赔偿事由， 则缺
乏法律及事实依据。

【案例2】
代为取款不返还， 涉嫌

侵占罪

金小燕在江玉臣家做保姆。
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间， 江玉
臣曾委托金小燕到银行办理定期
存款的转存手续。 金小燕持江玉
臣的身份证、 银行存单及存单密
码， 多次到银行将江玉臣的定期
存款及利息共计42.76万元取出，
并将其中的40.1万元存入其本人
的两张银行卡内， 后用于购买彩
票、 首饰等。

2021年11月24日， 江玉臣因
病去世。此后，江玉臣的女儿江萌
多次要求金小燕返还上述款项，
金小燕称这此钱款系江玉臣自愿
赠与， 且其在取款后已将部分钱
款交还江玉臣。 经江萌提起刑事
自诉， 法院审理查实金小燕未能
就赠与事实举证证明， 最终以侵
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十个
月，并责令其将赃款发还自诉人。

【评析】
《刑法 》 第二百七十条规

定： 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
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拒不退还
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 处二年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金小燕
在做保姆期间受江玉臣老人委

托， 持其身份证、 存单及密码至
银行代为取款后占为己有， 拒不
退还， 数额巨大， 非法侵占的故
意明显， 其行为已构成侵占罪。
金小燕虽自称相应钱款系江玉臣
自愿给付、 是对她的赠与， 但其
未能举证予以证明， 该辩解不能
成立。

【案例3】
顺手牵羊拿人衣物， 涉

嫌盗窃犯罪

经人介绍， 于亚莉于2021年
3月12日到才老伯家当日工保姆。
同年9月12、 13日， 于亚莉趁才
老伯家人不注意， 先后两次私自
将才老伯家部分衣服放入自己携
带的方便袋中， 并于晚上离开时
带回家中。 9月24日， 于亚莉再
次将偷窃的衣服放于方便袋中准
备离开时， 被才老伯当场抓获并
报警。 经价格认证部门认定， 被
盗衣物价值为2100元。 最终， 法
院以盗窃罪判处于亚莉拘役5个
月， 并处罚金2000元。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

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三条 （一） 项规定： 个
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
元至二千元以上的， 为 “数额较
大”。 于亚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次盗窃才老伯家衣物， 其行为
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于亚莉
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可依
法予以从轻处罚 ； 自愿认罪认
罚， 可予以从宽处理。 因此， 法

院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

【案例4】
借钱之后一走了之， 涉

嫌诈骗罪

李芹经人介绍 ， 于2021年6
月初到薛大爷处做住家保姆。 同
年8月22日， 李芹谎称其儿子开
店需资金向薛大爷预支工资， 薛
大 爷 通 过 微 信 支 付 给 于 晓 芹
16000元 (含应付当月工资2600
元 )。 同年9月3日下午 ， 李芹不
告而别离开薛大爷家， 并将薛大
爷的微信 、 手机号拉黑 。 没几
天， 李芹便将骗来钱款12400元
（已扣除当月工资） 全部花完。

经薛大爷报案， 公安机关于
2021年9月7日将李芹抓获 。 事
后， 李芹家属向薛大爷退赔违法
所得， 薛大爷对李芹的行为表示
谅解。 但李芹因犯诈骗罪被法院
判决有期徒刑九个月 ， 缓刑一
年， 罚金3500元。

【评析】
《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规

定 ： 诈骗公私财物 ， 数额较大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本案中 ， 李芹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取
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
构成诈骗罪。 因其有犯罪后主动
退赔违法所得并取得受害人谅
解、 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 法院
从轻处罚是正确的。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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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从个体工商户肖某处

离职时， 肖某向我出具了欠
薪条。 可是， 当我如期向肖
某索要时 ， 肖某却以欠薪条
上的签名与其身份证上的名
字不一致为由拒不认账。 甚
至在我提议拿出以往的工资
支付账册进行核对时， 肖某
也置之不理。

请问： 在欠薪条上的签
名是周边群众公认的肖某乳
名的情况下， 我究竟能否凭
欠薪条索要欠薪？

读者： 黄莉莉

黄莉莉读者：
你可以凭欠薪条索要欠

薪。
一方面， 肖某用乳名签

名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
我国现行法律对一般民

事行为中的签名形式并没有
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 因此 ，
当事人可以自行决定签名的
形式， 且只要签名能够反映
个人的行为特征、 识别行为
人身份， 就应认定其具有按
身份证上的姓名签名相同的
效力。 结合本案， 虽然肖某
在欠薪条上的签名与身份证
不一致， 但周边群众公认系
肖某乳名， 即可以识别肖某
的身份， 故肖某不能拿 “不
一致” 说事。

另一方面， 肖某应当承
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六条规定： “发生劳动争
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
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与争
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
单位掌握管理的， 用人单位
应当提供； 用人单位不提供
的 ， 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 ”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六条
第三款也规定： “用人单位
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
资的数额、 时间、 领取者的
姓名以及签字， 并保存两年
以上备查。 用人单位在支付
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
其个人的工资清单。” 这些规
定表明， 用人单位必须保存
已支付工资的证据， 如若出
现争议， 则具有对应的举证
义务。

另外，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
解释》 第九十条规定： “当
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
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
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但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
判决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
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证明
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
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九十五条也指出： “一方当
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
不提交， 对待证事实负有举
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
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 人
民法院可以认 定 该 主 张 成
立。”

因此， 在肖某具有举证
证明没有欠薪的义务却拒不
提供的情况， 其必须承担不
利后果。 这就是说， 你有权
凭肖某签名的欠薪条向其索
要欠薪。

廖春梅 法官

通常情况下， 父母对子女的
法定抚养义务以成年为限。 但在
现实中遇到孩子就读大学、 罹患
重病等特殊情况时， 这种抚养义
务并非必然免除。 本文区分3种
情形， 对这一问题上存在的误区
进行法律评析。

情形1
19周岁大二学生要学

费， 于法无据被驳回

今年19周岁的小郑是一名大
二学生。 5年前其父母协议离婚
时约定， 小郑随母亲共同生活 ，
父亲郑某每月支付抚养费至孩子
结婚为止。 自去年10月份开始，
郑某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给她支付
生活费。 面对高昂的学费和生活
费， 小郑将父亲告上法庭， 诉请
其支付抚养费至完成学业。 法院
审理认为， 小郑现已成年且正在
接受大学教育， 依法属于能够独
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其父已无给
付抚养费的法定义务， 遂判决驳
回了小郑的诉讼请求。

评析
《民法典 》 第1067条第1款

规定 ：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
的， 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
活的成年子女， 有要求父母给付
抚养费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以下简称 《解释 （一）》） 第53
条规定： “抚养费的给付期限，
一般至子女 18周岁为止……”
由此可知， 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
的抚养是无条件的， 而对于成年
子女的抚养则是有限制的。 成年
子 女 只 有 在 两 种 情 况 下 方 可
要 求 父母给付抚养费 ： 一种是
尚未成年； 另一种是虽已成年但
不能独立生活。 本案中小郑已经
19岁， 作为在校大学生， 身体、
智力状况正常， 完全具备劳动能
力， 不符合 “不能独立生活的子
女” 的标准， 其父亲已经没有继
续支付抚养费的法定义务。 换言
之， 供给大学学费是父母出于亲
情对子女的关爱 ， 而非法定义
务。

另外， 离婚协议中关于子女
抚养费的给付时限常常出现 “给
付至大学毕业止” “给付至参加
工作止” “给付至结婚成家止”
等表述， 此类约定超出了法定时
限， 实质上属于赠与合同性质。
诉讼主体为子女与父或母时， 对
于该部分抚养费引发的纠纷应通
过合同案由另行主张。 如父或母
一方在审判过程中明确表示拒绝
给付， 则属于撤销赠与， 因此，
18周岁以上子女抚养费的诉求将
无法得到法律保护。

情形2
成年子女读中专， 主张

合法获支持

小丹在父母离婚后随母亲生
活， 父亲王某按月支付抚养费。
2022年9月， 小丹考入护理中等
专业学校就读。 同年底， 王某以
女儿已成年为由终止给付抚养
费。 小丹为此诉至法院， 要求父
亲继续支付抚养费。 法院审理认
为， 虽然小丹已经年满18周岁，
但其仍然在接受相当于高中的中
专学历教育， 不能独立生活， 故
判令其父按约定继续给付小丹抚
养费至其中专毕业时止。

评析
按照 《民法典》 第1067条的

规定， 对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
女， 父母应当给付抚养费。 关于
“不能独立生活” 的含义， 《解
释 （一）》 第41条规定： “尚在
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
或者丧失、 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
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
活的成年子女， 可以认定为民法
典第1067条规定的 ‘不能独立生
活的成年子女’”。 本案中， 小丹
虽已成年， 但因为初中留级等原
因， 仍然在接受相当于高中的中
专学历教育 ， 没有独立生活能

力， 故其父仍然应当继续履行抚
养义务。

情形3�
孩子不幸患病疾， 抚养

义务不免除

10多年前， 男孩壮壮的父母
离婚时，他随母亲生活。 2023年年
初，20岁的壮壮被确诊为精神分
裂症，经鉴定为4级残疾。 为保障
疾患得到及时诊治， 壮壮诉至法
院 ， 要求其父每月支付抚养费
2600元。法院审理认为，壮壮虽已
成年，但因其患有精神分裂症，向
生父主张抚养费的诉求于法有
据，遂判决支持了壮壮的诉请。

评析
根据 《解释 （一）》 第41条

的规定， 对于丧失、 部分丧失劳
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
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 父母仍
然应当履行抚养义务。 这种义务
是法定的、 刚性的， 不能附加任
何条件。 也就是说， 成年子女由
于客观原因导致无法维持正常生
活的， 父母应当继续履行抚养义
务。 比如因意外而丧失或者部分
丧失劳动能力， 这与主观上好吃
懒做或者因沉迷游戏等而无法维
持正常生活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本案中， 壮壮因罹患精神疾病丧
失劳动能力， 又缺少经济来源，
故其要求生父给付抚养费的诉求
得到支持。

张兆利 律师

老板虽用乳名签名
仍可证明存在欠薪

父母对成年子女还有抚养义务吗？

在雇佣关系中， 保姆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如果双方相处融洽， 雇主不但会委
托保姆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情， 甚至会把个人的存款之类事宜委托给保姆打理。 此时此刻， 保姆
一定要恪守职业道德，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千万不能对不属于自己的钱物产生非分之想。 否
则， 将产生后悔莫及的结果。 以下4个案例， 对此提出了警示。

从事保姆行业，哪些事情不能做？


